
晋政办网传〔2021〕12 号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晋江市工业
（产业）园区标准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、市有关单位：

为统筹推进全市工业（产业）园区标准化建设试点工作，

经研究，决定成立晋江市工业（产业）园区标准化建设工作领

导小组，具体组成如下：

组 长：王明元（市委副书记，市政府代市长）

常务副组长：赖有为（市委常委，市政府副市长）

副 组 长：吴志朴（市委常委，市政府副市长）

成 员：陈文斗（陈埭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〈副处长

级〉）

许长俊（池店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〈副处长

级〉）

黄胜鑫（安海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〈副处长

级〉）

蔡文卿（磁灶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〈副处长

级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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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德铭（东石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〈副处长

级〉）

柯荣围（英林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〈副处长

级〉）

庄东航（金井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〈副处长

级〉）

张志雄（龙湖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〈副处长

级〉）

洪志强（深沪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〈副处长

级〉）

林嘉达（泉州半导体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

副主任，晋江分园区办事处主任）

陈文法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）

张清山（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）

蒋家兴（市科学技术局局长）

林永红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）

陈元福（市财政局局长）

陈英俊（市自然资源局局长）

陈荣松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）

曾伙明（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局长）

蔡伟达（市商务局局长）

柯荣锻（市应急管理局局长人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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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向阳（市金融工作局局长）

王景珊（市城市管理局局长人选）

许国鑫（晋江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、管委会

主任）

蔡金星（市供销社主任、三创办主任）

杨志勇（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主任）

林志雄（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局长）

苏亚民（人行晋江市支行行长）

黄作影（晋江银保监管组组长）

蔡少林（青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）

洪志新（梅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）

王斌斌（西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）

许特级（罗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）

陈高攀（灵源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）

庄晓芳（新塘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）

施荣进（内坑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）

王展招（紫帽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）

郑英奇（永和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）

周嘉琛（西滨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）

姚远志（东石镇二级主任科员、晋江产业发展

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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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特强（晋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二级主任科

员、晋江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

董事长）

林荣盛（福建省晋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）

领导小组负责统筹推进全市工业（产业）园区标准化建设

工作，研究制定有关政策和配套措施，协调解决园区建设中的

困难，督促相关部门履行相应职责，确保各项配套政策、措施

落实到位，保障园区标准化建设工作有序开展。

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组、规划报批组、建设保障组、项

目招商组、资金保障组五个专项工作组以及绿色高端面料整理

微工业园、集成电路小微工业园两个工作专班，具体组成如下：

一、五个专项工作组

（一）综合协调组。组长由市工信局林永红兼任，成员单

位由市工信局、自然资源局、经济开发区管委会、产业集团等

组成。

职责：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；牵头研究、拟定园区标准

化工作建设实施方案、领导小组下设专项工作组职责并提交领

导小组审议；组织起草会议文件；协调各专项工作组履行工作

职责、协调解决园区标准化建设工作推进遇到的问题和困难；

研究制定并组织实施工业（产业）园区标准化扶持政策；办理

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二）规划报批组。组长由市自然资源局陈英俊兼任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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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单位由市自然资源局、发改局、住建局、工信局、生态环境

局、林业园林局等组成。

职责：指导试点园区组织规划编制，明晰园区产业布局、

功能分区和空间利用，制定经济技术指标；负责园区项目涉及

用地、用海手续报批以及园区改扩建、新建项目立项、环评、

规划方案审批等相关工作；办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三）建设保障组。组长由市住建局陈荣松兼任，成员单

位由市住建局、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城管局、应急局、

行政服务中心等组成。

职责：负责保障指导基建报批、建设施工合规化、消防验

收、建筑质量、竣工验收等相关工作；办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

他事项。

（四）项目招商组。组长由市商务局蔡伟达兼任，成员单

位由市商务局、工信局、科技局、泉州半导体高新区晋江分园

区办事处、集成电路筹备组、三创办等组成。

职责：聚焦晋江“4341”产业体系，协助试点园区开展精准招

商，引导一批成长型精品企业通过分层购买或租赁定制标准厂

房方式落地园区标准化建设试点项目；办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

他事项。

（五）资金保障组。组长由市财政局陈元福兼任，成员单

位由市财政局、金融局、人行、银保监管组、晋融公司、经济

开发区管委会、产业集团等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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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：配合指导试点园区组织园区标准化建设试点项目融

资；办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二、两个工作专班

（一）绿色高端面料整理微工业园工作专班

总 牵 头：赖有为（市委常委，市政府副市长）

组 长：许国鑫（晋江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、管委会

主任）

成 员：许星炜（市发展和改革局四级主任科员）

黄金发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三级主任科员）

庄永速（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主任）

洪炳钦（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）

蔡安怀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）

丁永贵（市商务局副局长）

卓育青（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四级主任科员）

庄特强（晋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二级主任科员、

晋江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）

卢敬东（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副局长）

张清源（东石镇副镇长）

黄再兴（晋江市染整行业协会会长）

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由

庄特强牵头负责专班办公室日常工作，工作专班其他成员单位

各明确 1 名业务骨干任联络员，配合做好专班办公室相关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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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：发改局负责指导项目立项审批工作；工信局负责制定、

落实有关扶持政策；财政局负责指导项目融资，列入专项债项

目；自然资源局负责用海及用地手续的审核、报批、规划方案

审批，并给予政策指导；生态环境局负责指导环评审批手续办

理；住建局负责指导工程报批、招标相关手续；商务局负责指

导项目招商工作；东石镇负责协调完善用海及土地农转用报批

手续；行政服务中心负责配合协调项目报批手续绿色通道；经

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负责项目产业规划、前期手续整理报批，

投资建设及后期运营管理；染整协会负责提供行业企业资料并

配合做好调研工作。

（二）集成电路小微工业园工作专班

总 牵 头：赖有为（市委常委，市政府副市长）

组 长：林嘉达（泉州半导体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

副主任，晋江分园区办事处主任）

姚远志（东石镇二级主任科员、晋江产业发展

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）

成 员：吴明铀（市法院副院长）

许星炜（市发展和改革局四级主任科员）

陈聪鹏（市科学技术局二级主任科员）

黄金发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三级主任科员）

庄永速（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主任）

洪炳钦（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）



- 8 -

蔡安怀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）

丁永贵（市商务局副局长）

苏华伟（泉州半导体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

晋江分园区办事处副主任）

卓育青（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四级主任科员）

卢敬东（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副局长）

陈弘毅（罗山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）

黄丹蓉（晋江市创新创业创造园开发建设有限

公司副总经理）

黄传标（晋江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

经理、晋江市三创园发展有限责任公

司总经理）

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产业集团，由苏华伟、

黄传标牵头负责专班办公室日常工作，工作专班其他成员单位

各明确 1 名业务骨干任联络员，配合做好专班办公室相关工作，

其中：集成电路筹备组协同产业集团推进园区标准化建设各项

工作，牵头开展项目招商，负责后曾路、邻里中心等相关配套

建设；法院负责加快推进地块腾空有关司法程序办理；发改局

负责指导项目立项审批工作；工信局负责制定、落实有关扶持

政策；科技局负责制定、落实科技创新方面扶持政策，负责开

展园区企业与科研平台之间的对接合作，协助开展项目招商；

财政局负责指导项目融资；自然资源局负责用地手续的审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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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批、规划方案审批，并给予政策指导；生态环境局负责指导

环评手续办理；住建局负责指导工程报批、招标相关手续；商

务局负责指导招商工作；市行政服务中心负责配合协调项目报

批手续绿色通道；三创办负责整合三创园企业资源，梳理入园

企业需求，协助开展项目招商；罗山街道负责项目地块腾空、

后续征迁及配合建设保障事宜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1 月 1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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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有关单位：法院，发展和改革局、科学技术局、工业和信息化

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林业

和园林绿化局、商务局、应急管理局、金融工作局、

城市管理局、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、泉州市晋江生态

环境局、泉州半导体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晋江分

园区办事处、银保监管组、人行、集成电路筹备组、

产业集团、三创办、晋融公司、染整协会。


